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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县米桥宋家砖厂砖瓦用粘土矿

矿产资源开发与恢复治理方案审查意见

2020 年 12 月

砖厂委托庆阳金亚图勘测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宁县米桥宋家砖厂砖

瓦用粘土矿矿产资源开发与恢复治理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

了审查，并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方案总体评述

1.《方案》编制的依据是 2020 年 12 月由庆阳金亚图勘测咨询有

限公司编制的《宁县米桥宋家砖厂砖瓦用粘土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2. 宁 县 米 桥 宋 家 砖 厂 砖 瓦 用 粘 土 矿 ， 现 有 采 矿 证 号

C6210262010117130093341，有效期 2017 年 12 月 30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0 日，矿区面积 0.0094 平方公里。矿权范围内，截止 2020 年 11

月 30 日保有砖瓦用粘土矿推断资源量 7.01 万 m3，估算标高在

1377.64～1368.13m 之间。

3.《方案》基本按照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大

纲》、《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和相关规程规范

的要求编制完成。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审查

1.资源/储量设计利用的原则为：该砖瓦用粘土矿为三类矿产，

采矿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按此利用原则计算

的设计可利用资源量为 7.01 万 m3。设计利用原则适当，计算基本准

确。

2.《方案》以规划要求的 6 万吨/年（3.57 万 m/年）建设规模方

案适度可行。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9 年。

3.《方案》推荐矿区采用露天开采，公路开拓—皮带运输方案，

水平分层分台阶采剥工艺，设计台阶高度 5m、台阶最终坡面角 45°，

矿山最终产品为粘土烧结多孔空心砖等主要技术方案基本可行。

4.《方案》对环境保护、矿山安全与工业卫生以及绿色矿山建设

日，宁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对宁县米桥宋家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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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提出的治理措施基本符合矿山实际。

5.《方案》章节、内容基本齐全。

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审查

1、方案适用年限为 3 年（即 2021～2024 年），基准期为 2021 年

10 月。符合规范要求。

2、核定矿山地质环境评估范围 3.1894hm2。范围划定合理。

3、评估区重要程度为一般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

生产建设规模为小型，综合确定本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分级均为三

级，定级准确。

4、现状评估认为，现状地质灾害主要为以往露天采坑边坡形成

的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较轻；对含水层

的影响或破坏程度较轻；对评估区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或破坏为较严

重；采矿活动对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程度为较轻。评估方法正确，结论

符合实际。

5、预测评估认为，矿山开采引发新的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

的影响较轻；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为较轻；对地形地貌景

观影响程度较严重；采矿活动对水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较轻。评估

依据充分，结论可信。

6、矿区土地类型为其他草地、村庄和采矿用地，目前已进行开

采及工程建设，矿区内原始土地性状已经改变，已造成土地损毁破坏；

现状挖损土地面积 3.1894hm2，损毁土地现状利用类型主要为天然牧

草地、采矿用地。计算结果基本准确。

7、将评估区分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将生产生活区及

三年后已开采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三年后未开采区划分为一般防治

区。防治区划分合理。

8、设计对不稳定斜坡治理工程措施为排水沟、挡土墙以及地貌

景观恢复。对露天采场周围设置警示牌和刺丝围栏及截排水治理，并

实施矿山地质灾害监测、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监测、水土环境污

染监测等措施；对矿山地质环境分三个阶段进行保护与治理，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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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2022年为边生产边治理期，2022年～2023年为闭坑治理期，2023

年～2025 年为养护管理期。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措施切实可行。

9.土地复垦工程技术措施包括建（构）筑物的拆拆、对压占土地

进行渣土清运、深翻、培肥，复垦为耕地和其他林地，并实施矿区土

地复垦监测及管护措施，主要为土地损毁监测、植被损毁监测、复垦

效果监测及复垦配套设施监测；土地复垦治理措施切实可行。

10、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和土地复垦方案适当，保障措施切实可

行，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与矿山开发利用的时序基本吻合。

11、工程估算和投资编制符合规范要求，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与土地复垦总费用为 6.95 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费用

5.06 万元，土地复垦费用 6.95 万元。

12、图件编制基本规范，内容基本达到了规程要求。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建议

（一）开发利用方案

1.第 4页，“水文”部分，应说明大气降水排泄情况。补充区内

侵蚀基准面标高。

2.文字涉及 2020年核实报告的部分，应补充说明报告评审及资

源储量备案情况，对报告中资源量类别应采用《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

类》（GB／T17766-2020）规定名称。

4.第 14页，“地下水”部分，矿层开采位置在侵蚀基准面以上，

在区内没有地下水可简化或不叙述。

5.第 15页，“对生产普查报告的评述”部分，应对本次《方案》

编制所依据的报告即 2020年核实报告进行评述。

6.细化厂址选择内容，包括矿区总体布置；补充供排水方案、供

电及通迅方案

7.缺少设备选型论证。年生产能力由原来的 1万方提高到 3.57万

方，现有设备是否满足，应进行论证。

8.地形地质图上没有高程点，地形特征不清。剖面没有方向。没

有图签责任栏。



4

9、对图件和文字中存在的错漏根据专家具体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1.第 50页，“《宁县米桥宋家砖厂砖瓦用粘土矿 2020年度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名称有误。

2.第 56页，“矿山简介”部分，采矿证有效期“贰年”错误。

3.第 62页，“地形地貌”不应有气象内容。

5.第 68页，“矿山及周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案例分析”

中，应分析该矿山地质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措施及预期效果

等加以说明。

6.第 71页，“矿山地质环境与土地资源调查概述”部分，出现“评

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的内容，不符合编写要求。

7.第 73页，“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在调查部分为“中

等”，后面为“简单类”，应准确。

8.第 75页“矿山地质灾害现状分析与预测”部分，应对开采已

形成的不稳定边坡的危害以及预测以后开采形成的边坡影响重新评

价。

9.第 79页“土地损毁环节与时序”部分，文中内容与要求不符，

应按开采时序分析损毁。

10.第 83页，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恢复分区情况，对重点

防治区、一般防治区内容细化并以表格形式反映。“三年开采”，叙述

欠妥，因为矿山报务年限为 1.9年。

11.第 97页，“矿山地质灾害治理”部分，治理防护措施除采用

“围墙、排水沟、挡土墙”等外，应有警示牌；

12.对图件和文字中存在的错漏根据专家具体意见进行修改完

善。

五、审查结论

《方案》的内容和深度基本符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大

纲》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的要求，按专

家意见修改补充后，予以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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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设计利
用资源量 设计利用资源量为 7.01 万 m3。 矿山服务

年 限 1.9a

资源量
评审基准日 2020 年 11 月 30 日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开拓方案 采用公路开拓-皮带运输方案 采矿方法 水平分层自上而下台
阶式开采

开采矿种 砖瓦用粘土 选矿方法 无

开采标高 自 1377.64 米至 1368.13 米标高 企业最终
产 品 烧结多孔空心砖

治理面积 3.1894hm2 复垦面积 3.1894hm2

生产规模 3.57 万 m3/a。 矿山建设
总投资 总投资 47.34 万元。

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
与土地复垦

总费用

宁县米桥宋家砖厂砖瓦用粘土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总
费用 12.01 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费用 5.06 万元，土地
复垦费用 6.95 万元。

专家组长（签字）：

日

（专家组名单附后）

2020年 12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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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县米桥宋家砖厂砖瓦用粘土矿矿产资源开发与恢复治理方案》

审 查 专 家 组 名 单

专家组 姓名 职 称 单 位 签 字

组 长 王兴太 高级工程师 甘肃煤田地质研究所

成 员

李向东 高级工程师 甘肃省地矿局第三地质矿产勘查院

庄飞舟 高级工程师 甘肃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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